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5號

異  議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莊正暐 

相  對  人  胡岑誌（原名：胡惟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

官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所為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56920號

裁定，提起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

文、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

113年5月10日以110年度司執字第156920號民事裁定（下稱

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異議人於收受該處分送達後10

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

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合先敘明。

二、次按拍賣不動產，應由執行法院先期公告；前項公告，應載

明下列事項不動產之所在地、種類、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調查所得之海砂屋、輻射屋、地震受創、嚴重漏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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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受損、建物內有非自然死亡或其他足以影響交易之特殊情

事及其應記明之事項；拍賣之不動產已有負擔，或債務人之

權利受有限制，或他人對之有優先承買權利等情形，亦應於

拍賣公告載明，強制執行法第81條第1項、第2項第1款及辦

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43點第6款定有明文。復按

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仍應解為買賣之一種，並以拍定人為買

受人，以拍賣機關代債務人為出賣人。而拍賣物買受人依強

制執行法第69條、第113條規定，就物之瑕疪無擔保請求

權，故就上開足以影響應買人承買意願之重大資訊，執行法

院應依同法第77條之1規定詳為調查不動產現況，於拍賣公

告上為詳實之記載，充分揭露資訊使應買人知悉、注意，以

利其決定是否應買或願出之價額，俾維債權人、債務人之權

益，確保拍賣之正當性及實效性（最高法院109年台抗字第

1362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強制執行法第81條第2項第1款所

指應記明事項，係指執行法院依通常調查之方法，查明執行

標的物之情形後，應將調查所得記載於拍賣公告而言。執行

法院於實施強制執行拍賣不動產時，應就拍賣標的物當時之

客觀狀態、占用狀況，依形式觀察或通常之調查方法所得，

併就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於拍賣實施前所陳報之事項加以記

載於拍賣公告，逾此範圍或通常之調查方法所能得知之事

實，而為執行法院所不知者，則不在執行法院應予公告之範

圍（最高法院105年台抗字第27號裁定參照）。末按強制執

行事件屬非訟事件性質，執行法院僅得為形式上審究，無權

調查審認當事人實體上權利義務之爭執。故於強制執行程序

中，當事人就實體上之權利有爭執時，應另提起訴訟，非僅

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聲明異議所能救濟（最高法院104年台

抗字第564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㈠預告登記保全之請求權為債權性質，不具物權效力

　⒈土地法第79條之l第3項規定：「預告登記，對於因徵收、法

院判決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無排除之效力」，其立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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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為：「國家基於強制權力所為之徵收、徵用、法院判決、

或強制執行而為之新登記，倘亦予排拒，則顯有礙公益，並

易起弊端，與創設預告登記之原旨有悖。有鑑於原有土地法

缺乏相關明文規定，實有增列預告登記與徵收、徵用、法院

判決、或強制執行相競合時效力條文之必要」。

　⒉預告登記在於公示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與登記名義人間債之關

係，使大眾知悉決定要否再與登記名義人為交易，又預告登

記請求權係在保全對登記名義人土地移轉之私法上請求權，

並非真正取得土地之所有權，故預告登記保全之請求權係為

債權非屬物權性質，是預告登記僅能拘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與原登記名義人，尚無拘束第三人之效力（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99年度訴字第1947號判決參照）。

　⒊又預告登記係對於他人之土地權利，為保全其請求權而預先

所為之登記，為限制登記之一，亦屬保全登記，其目的在於

限制土地登記名義人對其土地有妨害保全之請求權之處分。

而預告登記保全之請求權係為債權非屬物權性質，與查封、

假扣押等其他限制登記所保全債權之請求權同（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94年訴字第558號判決參照）。

　⒋按預告登記，既不具有物權效力，即無物權之追及效力，則

預告登記只為公示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與登記名義人間債之關

係，其拘束效力，不及於繼受取得其物之人。故拍定人依強

制執行法規定取得不動產，不待登記即已取得不動產物權，

其原存在之預告登記之內容，對拍定人已無任何拘束力，拍

定人並不繼受該預告登記之限制。是已依土地法第79條之1

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預告登記之建物經法院拍賣後，囑託登

記機關辨理塗銷查封登記時，登記機關應同時塗銷預告登

記，並於登記完畢後通知原囑託機關及原申請人（內政部95

年3月2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96號函參見）。又依土

地法第79條之l第1項之規定觀之，預告登記所欲保全之請求

權種類及內容繁多，似不宜一蓋而論，惟依物權法定主義

（民法第757條參照），預告登記之內容應不具物權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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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94年11月29日法律決字第0940040644號函參見）。

　⒌依上開土地法、法院判決及行政函釋，足認內政部國土管理

署就本案執行標的不動産所為預告登記保全之請求權（亦即

不動産移轉請求權），不論型態為何，抑不論登記請求權人

係私人或公法人，均僅為債權性質非屬物權，預告登記非物

權登記，係登記權利人與登記名義人間之私法行為，其效力

僅及於雙方當事人間，不具物權效力，自無從創設具物權效

力之優先承買權。

　㈡預告登記無排除強制執行效力：本案不動産經鈞院110年司

執字第156920號強制執行在案，依上開土地法、法院判決及

行政函釋，不動産之預告登記業因強制執行而中斷效力，不

動産拍定後，原存在之預告登記內容，對拍定人無任何拘束

力，拍定人不繼受該預告登記之限制，執行法院囑託登記機

關塗銷查封登記時，登記機關應同時塗銷預告登記，從而於

強制執行程序中，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之不動産移轉請求權依

法已不得行使，殊屬無疑。

　㈢不動産預告登記之「出售」，不包含強制執行拍賣：

    本案不動産謄本記載之預告登記內容為：「請求權人：中華

民國，管理機關：內政部營建署，本筆合宜住宅房地，願自

取得所有權登記之日起十年內，除繼承或依法強制信託外

，不得出售、出典、贈與、交換或信託移轉予他人，如有違

反前述事項，願以承購房地原價85％之價格，移轉予請求權

人。依上開預告登記意旨，所稱「出售」，係指債務人胡岑

誌（原名：胡惟甯）於閉鎖期內「自行意定出售」，始可能

由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行使移轉請求權，倘係遭強制執行拍

賣，因非出於「自行意定出售」，債務人根本無從將不動產

移轉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所有，從而本案不動產遭強制執行拍

賣者，非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得行使移轉請求權之類型，質

言之，該預告登記僅能拘束一登記名義人所為處分，無拘束

第三人（即抵押權人或執行債權人）之效力。

　㈣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訴請以預告登記價格優先承買本案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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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訴訟，業經鈞院111年重訴字第645號判決駁回並確定在

案。

　㈤鈞院民事執行處原核定之拍賣條件於法不合：

　⒈鈞院民事執行處原定111年12月5日之第一次拍賣公告（已停

拍），其拍賣條件記載：「本件拍賣標的係屬板橋浮洲合宜

住宅之房地，依不動產登記謄本所載，債務人願自取得所有

權登記之日起十年內，除繼承或依法強制信記外，不得出

售、出典、贈與、交換或信託移轉予他人，如有違反前述事

項，願以承購房地原價85％之價格，移轉予請求權人中華民

國（管理機關：內政部營建署），並辦妥預告登記。又內政

部署已於民國110年12月2日，依監察院同年10月19日110內

調0038案號調查報告，以營署管字第1101238913號來函，表

示將行使買回合宜住宅之權利，並於111年7月l5，函復本院

買回之價格為新臺幣（下同）6,615,716元。故本件拍定後

將通知內政部營建署是否行使買回權利；嗣該署未於本院通

知期限內行使買回權利時，本件再通知拍定人繳交尾款並核

發權利移轉證書，如該署行使買回權確定後（若有爭執而涉

訟，需經訴訟程序確定），拍定人所繳之保證金無息退還。

惟就買回權利有所爭執時，非聲明異議程序所得審究，應尋

訴訟途徑以資解決。應買人應於投標前審慎評估內政部營建

署於拍定後，將以前開價額（6,615,716元）行使買回權，

評估後決定是否參與投標應買，若得標後不得以前開情形為

由異議而主張拍賣無效或主張撤銷拍賣程序或向本院請求損

害賠償，如有不同意者，請慎重考慮勿投標，投標應買視為

同意此拍賣條件」。

　⒉上開拍賣條件既經鈞院111年重訴字第為45號判決確認內政

部國土管理署於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不得行使優先承購權，預

告登記內容對拍定人無任何拘束力，準此，不動産一旦拍定

繳足價金，執行法院即應核發權利移轉證書，並囑託登記機

關塗銷查封登記，登記機關並應同時塗銷預告登記，凡不動

產有預告登記者，執行實務均如是處理，惟本案卻反其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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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從而上開拍賣條件實已全然牴觸土地法第79條之l第3項

規定，違法創設法律所無之拍賣取得所有權障礙，嚴重損及

參標人及各債權人、債務人權益甚明。

　㈥爰依法提出異議，就原裁定駁回聲請人於111年9月2日及同

年12月l日、ll2年ll月17日、113年l月24日及同年3月29日

就鈞院公開拍賣程序所定之拍賣條件聲請變更、除去暨聲明

異議之裁定廢棄等語。

四、經查：

　㈠原裁定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之建物、土地登

記謄本所有權部之其他登記事項，經利害關係人國土管理署

請求預告登記登載：「本筆合宜住宅房地，願自取得所有權

登記之日十年內，…如有違反…，願以承購房地原價85％之

價格，移轉於請求權人…」，執行法院於進行第一次拍賣程

序前發函詢問國土管理署陳述意見，嗣經該署具狀表明若此

標的拍定時，將行使買回權，並陳明其依監察院函文意見請

求執行法院於拍賣公告中應載明此一事實，俾以避免「假弱

勢購屋、真轉售套利」情事發生。是執行法院認國土管理署

若於系爭不動產拍定時行使買回權，定會影響應買人之應買

意願及出價，且足以影響拍定人是否能取得所有權及債權人

受償額度，又該買回權之存否係屬實體爭議訴訟，非執行法

院得以異議程序予以審究，且實體訴訟曠日廢時，如此重大

訊息應予揭露始符法制，故駁回異議人請求撤銷、變更及除

去111年12月5日第一次拍賣公告「使用情形欄」第八點記

載。

　㈡本院認執行法院於進行拍賣程序前發函詢問國土管理署陳述

意見，而於111年12月5日第一次拍賣公告使用情形欄第八點

載明：「……故本件拍定後將通知內政部營建署是否行使買

回權利；嗣該署未於本院通知期限內行使買回權利時，本件

再通知拍定人繳交尾款並核發權利移轉證書，如該署行使買

回權確定後（若有爭執而涉訟，需經訴訟程序確定），拍定

人所繳之保證金無息退還。惟就買回權利有所爭執時，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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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異議程序所得審究，應尋訴訟途徑以資解決……」等情，

是原審依通常調查之方法查得上開拍賣標的之使用情形，並

記明於拍賣公告上，執行程序並無違誤可言。依我國社會就

不動產交易之一般情狀，不動產上是否有設定負擔，是否有

預告登記之情形，涉及該不動產之移轉、使用會不會發生麻

煩，這會影響買受人承買之意願及願意支出之價格，可認係

屬足以影響交易之重大資訊。依前揭說明，自應於拍賣公告

上為詳實之記載，充分揭露資訊使應買人知悉，以保障拍賣

雙方之合法權益。是以，本件異議人提起異議所主張之前述

理由，與我國法制保障交易安全之精神顯相違背，自難認有

理。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

聲請，並無不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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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5號
異  議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莊正暐  
相  對  人  胡岑誌（原名：胡惟甯）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所為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56920號裁定，提起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5月10日以110年度司執字第156920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異議人於收受該處分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合先敘明。
二、次按拍賣不動產，應由執行法院先期公告；前項公告，應載明下列事項不動產之所在地、種類、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調查所得之海砂屋、輻射屋、地震受創、嚴重漏水、火災受損、建物內有非自然死亡或其他足以影響交易之特殊情事及其應記明之事項；拍賣之不動產已有負擔，或債務人之權利受有限制，或他人對之有優先承買權利等情形，亦應於拍賣公告載明，強制執行法第81條第1項、第2項第1款及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43點第6款定有明文。復按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仍應解為買賣之一種，並以拍定人為買受人，以拍賣機關代債務人為出賣人。而拍賣物買受人依強制執行法第69條、第113條規定，就物之瑕疪無擔保請求權，故就上開足以影響應買人承買意願之重大資訊，執行法院應依同法第77條之1規定詳為調查不動產現況，於拍賣公告上為詳實之記載，充分揭露資訊使應買人知悉、注意，以利其決定是否應買或願出之價額，俾維債權人、債務人之權益，確保拍賣之正當性及實效性（最高法院109年台抗字第1362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強制執行法第81條第2項第1款所指應記明事項，係指執行法院依通常調查之方法，查明執行標的物之情形後，應將調查所得記載於拍賣公告而言。執行法院於實施強制執行拍賣不動產時，應就拍賣標的物當時之客觀狀態、占用狀況，依形式觀察或通常之調查方法所得，併就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於拍賣實施前所陳報之事項加以記載於拍賣公告，逾此範圍或通常之調查方法所能得知之事實，而為執行法院所不知者，則不在執行法院應予公告之範圍（最高法院105年台抗字第27號裁定參照）。末按強制執行事件屬非訟事件性質，執行法院僅得為形式上審究，無權調查審認當事人實體上權利義務之爭執。故於強制執行程序中，當事人就實體上之權利有爭執時，應另提起訴訟，非僅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聲明異議所能救濟（最高法院104年台抗字第564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㈠預告登記保全之請求權為債權性質，不具物權效力
　⒈土地法第79條之l第3項規定：「預告登記，對於因徵收、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無排除之效力」，其立法理由為：「國家基於強制權力所為之徵收、徵用、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而為之新登記，倘亦予排拒，則顯有礙公益，並易起弊端，與創設預告登記之原旨有悖。有鑑於原有土地法缺乏相關明文規定，實有增列預告登記與徵收、徵用、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相競合時效力條文之必要」。
　⒉預告登記在於公示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與登記名義人間債之關係，使大眾知悉決定要否再與登記名義人為交易，又預告登記請求權係在保全對登記名義人土地移轉之私法上請求權，並非真正取得土地之所有權，故預告登記保全之請求權係為債權非屬物權性質，是預告登記僅能拘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與原登記名義人，尚無拘束第三人之效力（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1947號判決參照）。
　⒊又預告登記係對於他人之土地權利，為保全其請求權而預先所為之登記，為限制登記之一，亦屬保全登記，其目的在於限制土地登記名義人對其土地有妨害保全之請求權之處分。而預告登記保全之請求權係為債權非屬物權性質，與查封、假扣押等其他限制登記所保全債權之請求權同（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4年訴字第558號判決參照）。
　⒋按預告登記，既不具有物權效力，即無物權之追及效力，則預告登記只為公示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與登記名義人間債之關係，其拘束效力，不及於繼受取得其物之人。故拍定人依強制執行法規定取得不動產，不待登記即已取得不動產物權，其原存在之預告登記之內容，對拍定人已無任何拘束力，拍定人並不繼受該預告登記之限制。是已依土地法第79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預告登記之建物經法院拍賣後，囑託登記機關辨理塗銷查封登記時，登記機關應同時塗銷預告登記，並於登記完畢後通知原囑託機關及原申請人（內政部95年3月2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96號函參見）。又依土地法第79條之l第1項之規定觀之，預告登記所欲保全之請求權種類及內容繁多，似不宜一蓋而論，惟依物權法定主義（民法第757條參照），預告登記之內容應不具物權效力（法務部94年11月29日法律決字第0940040644號函參見）。
　⒌依上開土地法、法院判決及行政函釋，足認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就本案執行標的不動産所為預告登記保全之請求權（亦即不動産移轉請求權），不論型態為何，抑不論登記請求權人係私人或公法人，均僅為債權性質非屬物權，預告登記非物權登記，係登記權利人與登記名義人間之私法行為，其效力僅及於雙方當事人間，不具物權效力，自無從創設具物權效力之優先承買權。
　㈡預告登記無排除強制執行效力：本案不動産經鈞院110年司執字第156920號強制執行在案，依上開土地法、法院判決及行政函釋，不動産之預告登記業因強制執行而中斷效力，不動産拍定後，原存在之預告登記內容，對拍定人無任何拘束力，拍定人不繼受該預告登記之限制，執行法院囑託登記機關塗銷查封登記時，登記機關應同時塗銷預告登記，從而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之不動産移轉請求權依法已不得行使，殊屬無疑。
　㈢不動産預告登記之「出售」，不包含強制執行拍賣：
    本案不動産謄本記載之預告登記內容為：「請求權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內政部營建署，本筆合宜住宅房地，願自取得所有權登記之日起十年內，除繼承或依法強制信託外 ，不得出售、出典、贈與、交換或信託移轉予他人，如有違反前述事項，願以承購房地原價85％之價格，移轉予請求權人。依上開預告登記意旨，所稱「出售」，係指債務人胡岑誌（原名：胡惟甯）於閉鎖期內「自行意定出售」，始可能由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行使移轉請求權，倘係遭強制執行拍賣，因非出於「自行意定出售」，債務人根本無從將不動產移轉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所有，從而本案不動產遭強制執行拍賣者，非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得行使移轉請求權之類型，質言之，該預告登記僅能拘束一登記名義人所為處分，無拘束第三人（即抵押權人或執行債權人）之效力。
　㈣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訴請以預告登記價格優先承買本案不動產之訴訟，業經鈞院111年重訴字第645號判決駁回並確定在案。
　㈤鈞院民事執行處原核定之拍賣條件於法不合：
　⒈鈞院民事執行處原定111年12月5日之第一次拍賣公告（已停拍），其拍賣條件記載：「本件拍賣標的係屬板橋浮洲合宜住宅之房地，依不動產登記謄本所載，債務人願自取得所有權登記之日起十年內，除繼承或依法強制信記外，不得出售、出典、贈與、交換或信託移轉予他人，如有違反前述事項，願以承購房地原價85％之價格，移轉予請求權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內政部營建署），並辦妥預告登記。又內政部署已於民國110年12月2日，依監察院同年10月19日110內調0038案號調查報告，以營署管字第1101238913號來函，表示將行使買回合宜住宅之權利，並於111年7月l5，函復本院買回之價格為新臺幣（下同）6,615,716元。故本件拍定後將通知內政部營建署是否行使買回權利；嗣該署未於本院通知期限內行使買回權利時，本件再通知拍定人繳交尾款並核發權利移轉證書，如該署行使買回權確定後（若有爭執而涉訟，需經訴訟程序確定），拍定人所繳之保證金無息退還。惟就買回權利有所爭執時，非聲明異議程序所得審究，應尋訴訟途徑以資解決。應買人應於投標前審慎評估內政部營建署於拍定後，將以前開價額（6,615,716元）行使買回權，評估後決定是否參與投標應買，若得標後不得以前開情形為由異議而主張拍賣無效或主張撤銷拍賣程序或向本院請求損害賠償，如有不同意者，請慎重考慮勿投標，投標應買視為同意此拍賣條件」。
　⒉上開拍賣條件既經鈞院111年重訴字第為45號判決確認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於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不得行使優先承購權，預告登記內容對拍定人無任何拘束力，準此，不動産一旦拍定繳足價金，執行法院即應核發權利移轉證書，並囑託登記機關塗銷查封登記，登記機關並應同時塗銷預告登記，凡不動產有預告登記者，執行實務均如是處理，惟本案卻反其道而行，從而上開拍賣條件實已全然牴觸土地法第79條之l第3項規定，違法創設法律所無之拍賣取得所有權障礙，嚴重損及參標人及各債權人、債務人權益甚明。
　㈥爰依法提出異議，就原裁定駁回聲請人於111年9月2日及同年12月l日、ll2年ll月17日、113年l月24日及同年3月29日就鈞院公開拍賣程序所定之拍賣條件聲請變更、除去暨聲明異議之裁定廢棄等語。
四、經查：
　㈠原裁定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之建物、土地登記謄本所有權部之其他登記事項，經利害關係人國土管理署請求預告登記登載：「本筆合宜住宅房地，願自取得所有權登記之日十年內，…如有違反…，願以承購房地原價85％之價格，移轉於請求權人…」，執行法院於進行第一次拍賣程序前發函詢問國土管理署陳述意見，嗣經該署具狀表明若此標的拍定時，將行使買回權，並陳明其依監察院函文意見請求執行法院於拍賣公告中應載明此一事實，俾以避免「假弱勢購屋、真轉售套利」情事發生。是執行法院認國土管理署若於系爭不動產拍定時行使買回權，定會影響應買人之應買意願及出價，且足以影響拍定人是否能取得所有權及債權人受償額度，又該買回權之存否係屬實體爭議訴訟，非執行法院得以異議程序予以審究，且實體訴訟曠日廢時，如此重大訊息應予揭露始符法制，故駁回異議人請求撤銷、變更及除去111年12月5日第一次拍賣公告「使用情形欄」第八點記載。
　㈡本院認執行法院於進行拍賣程序前發函詢問國土管理署陳述意見，而於111年12月5日第一次拍賣公告使用情形欄第八點載明：「……故本件拍定後將通知內政部營建署是否行使買回權利；嗣該署未於本院通知期限內行使買回權利時，本件再通知拍定人繳交尾款並核發權利移轉證書，如該署行使買回權確定後（若有爭執而涉訟，需經訴訟程序確定），拍定人所繳之保證金無息退還。惟就買回權利有所爭執時，非聲明異議程序所得審究，應尋訴訟途徑以資解決……」等情，是原審依通常調查之方法查得上開拍賣標的之使用情形，並記明於拍賣公告上，執行程序並無違誤可言。依我國社會就不動產交易之一般情狀，不動產上是否有設定負擔，是否有預告登記之情形，涉及該不動產之移轉、使用會不會發生麻煩，這會影響買受人承買之意願及願意支出之價格，可認係屬足以影響交易之重大資訊。依前揭說明，自應於拍賣公告上為詳實之記載，充分揭露資訊使應買人知悉，以保障拍賣雙方之合法權益。是以，本件異議人提起異議所主張之前述理由，與我國法制保障交易安全之精神顯相違背，自難認有理。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5號
異  議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莊正暐  
相  對  人  胡岑誌（原名：胡惟甯）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
官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所為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56920號
裁定，提起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
    文、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
    113年5月10日以110年度司執字第156920號民事裁定（下稱
    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異議人於收受該處分送達後10
    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
    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合先敘明。
二、次按拍賣不動產，應由執行法院先期公告；前項公告，應載
    明下列事項不動產之所在地、種類、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調查所得之海砂屋、輻射屋、地震受創、嚴重漏水、火
    災受損、建物內有非自然死亡或其他足以影響交易之特殊情
    事及其應記明之事項；拍賣之不動產已有負擔，或債務人之
    權利受有限制，或他人對之有優先承買權利等情形，亦應於
    拍賣公告載明，強制執行法第81條第1項、第2項第1款及辦
    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43點第6款定有明文。復按
    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仍應解為買賣之一種，並以拍定人為買
    受人，以拍賣機關代債務人為出賣人。而拍賣物買受人依強
    制執行法第69條、第113條規定，就物之瑕疪無擔保請求權
    ，故就上開足以影響應買人承買意願之重大資訊，執行法院
    應依同法第77條之1規定詳為調查不動產現況，於拍賣公告
    上為詳實之記載，充分揭露資訊使應買人知悉、注意，以利
    其決定是否應買或願出之價額，俾維債權人、債務人之權益
    ，確保拍賣之正當性及實效性（最高法院109年台抗字第136
    2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強制執行法第81條第2項第1款所指
    應記明事項，係指執行法院依通常調查之方法，查明執行標
    的物之情形後，應將調查所得記載於拍賣公告而言。執行法
    院於實施強制執行拍賣不動產時，應就拍賣標的物當時之客
    觀狀態、占用狀況，依形式觀察或通常之調查方法所得，併
    就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於拍賣實施前所陳報之事項加以記載
    於拍賣公告，逾此範圍或通常之調查方法所能得知之事實，
    而為執行法院所不知者，則不在執行法院應予公告之範圍（
    最高法院105年台抗字第27號裁定參照）。末按強制執行事
    件屬非訟事件性質，執行法院僅得為形式上審究，無權調查
    審認當事人實體上權利義務之爭執。故於強制執行程序中，
    當事人就實體上之權利有爭執時，應另提起訴訟，非僅依強
    制執行法第12條聲明異議所能救濟（最高法院104年台抗字
    第564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㈠預告登記保全之請求權為債權性質，不具物權效力
　⒈土地法第79條之l第3項規定：「預告登記，對於因徵收、法
    院判決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無排除之效力」，其立法理
    由為：「國家基於強制權力所為之徵收、徵用、法院判決、
    或強制執行而為之新登記，倘亦予排拒，則顯有礙公益，並
    易起弊端，與創設預告登記之原旨有悖。有鑑於原有土地法
    缺乏相關明文規定，實有增列預告登記與徵收、徵用、法院
    判決、或強制執行相競合時效力條文之必要」。
　⒉預告登記在於公示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與登記名義人間債之關
    係，使大眾知悉決定要否再與登記名義人為交易，又預告登
    記請求權係在保全對登記名義人土地移轉之私法上請求權，
    並非真正取得土地之所有權，故預告登記保全之請求權係為
    債權非屬物權性質，是預告登記僅能拘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與原登記名義人，尚無拘束第三人之效力（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99年度訴字第1947號判決參照）。
　⒊又預告登記係對於他人之土地權利，為保全其請求權而預先
    所為之登記，為限制登記之一，亦屬保全登記，其目的在於
    限制土地登記名義人對其土地有妨害保全之請求權之處分。
    而預告登記保全之請求權係為債權非屬物權性質，與查封、
    假扣押等其他限制登記所保全債權之請求權同（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94年訴字第558號判決參照）。
　⒋按預告登記，既不具有物權效力，即無物權之追及效力，則
    預告登記只為公示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與登記名義人間債之關
    係，其拘束效力，不及於繼受取得其物之人。故拍定人依強
    制執行法規定取得不動產，不待登記即已取得不動產物權，
    其原存在之預告登記之內容，對拍定人已無任何拘束力，拍
    定人並不繼受該預告登記之限制。是已依土地法第79條之1
    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預告登記之建物經法院拍賣後，囑託登
    記機關辨理塗銷查封登記時，登記機關應同時塗銷預告登記
    ，並於登記完畢後通知原囑託機關及原申請人（內政部95年
    3月2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96號函參見）。又依土地
    法第79條之l第1項之規定觀之，預告登記所欲保全之請求權
    種類及內容繁多，似不宜一蓋而論，惟依物權法定主義（民
    法第757條參照），預告登記之內容應不具物權效力（法務
    部94年11月29日法律決字第0940040644號函參見）。
　⒌依上開土地法、法院判決及行政函釋，足認內政部國土管理
    署就本案執行標的不動産所為預告登記保全之請求權（亦即
    不動産移轉請求權），不論型態為何，抑不論登記請求權人
    係私人或公法人，均僅為債權性質非屬物權，預告登記非物
    權登記，係登記權利人與登記名義人間之私法行為，其效力
    僅及於雙方當事人間，不具物權效力，自無從創設具物權效
    力之優先承買權。
　㈡預告登記無排除強制執行效力：本案不動産經鈞院110年司執
    字第156920號強制執行在案，依上開土地法、法院判決及行
    政函釋，不動産之預告登記業因強制執行而中斷效力，不動
    産拍定後，原存在之預告登記內容，對拍定人無任何拘束力
    ，拍定人不繼受該預告登記之限制，執行法院囑託登記機關
    塗銷查封登記時，登記機關應同時塗銷預告登記，從而於強
    制執行程序中，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之不動産移轉請求權依法
    已不得行使，殊屬無疑。
　㈢不動産預告登記之「出售」，不包含強制執行拍賣：
    本案不動産謄本記載之預告登記內容為：「請求權人：中華
    民國，管理機關：內政部營建署，本筆合宜住宅房地，願自
    取得所有權登記之日起十年內，除繼承或依法強制信託外 
    ，不得出售、出典、贈與、交換或信託移轉予他人，如有違
    反前述事項，願以承購房地原價85％之價格，移轉予請求權
    人。依上開預告登記意旨，所稱「出售」，係指債務人胡岑
    誌（原名：胡惟甯）於閉鎖期內「自行意定出售」，始可能
    由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行使移轉請求權，倘係遭強制執行拍賣
    ，因非出於「自行意定出售」，債務人根本無從將不動產移
    轉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所有，從而本案不動產遭強制執行拍賣
    者，非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得行使移轉請求權之類型，質言
    之，該預告登記僅能拘束一登記名義人所為處分，無拘束第
    三人（即抵押權人或執行債權人）之效力。
　㈣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訴請以預告登記價格優先承買本案不動產
    之訴訟，業經鈞院111年重訴字第645號判決駁回並確定在案
    。
　㈤鈞院民事執行處原核定之拍賣條件於法不合：
　⒈鈞院民事執行處原定111年12月5日之第一次拍賣公告（已停
    拍），其拍賣條件記載：「本件拍賣標的係屬板橋浮洲合宜
    住宅之房地，依不動產登記謄本所載，債務人願自取得所有
    權登記之日起十年內，除繼承或依法強制信記外，不得出售
    、出典、贈與、交換或信託移轉予他人，如有違反前述事項
    ，願以承購房地原價85％之價格，移轉予請求權人中華民國
    （管理機關：內政部營建署），並辦妥預告登記。又內政部
    署已於民國110年12月2日，依監察院同年10月19日110內調0
    038案號調查報告，以營署管字第1101238913號來函，表示
    將行使買回合宜住宅之權利，並於111年7月l5，函復本院買
    回之價格為新臺幣（下同）6,615,716元。故本件拍定後將
    通知內政部營建署是否行使買回權利；嗣該署未於本院通知
    期限內行使買回權利時，本件再通知拍定人繳交尾款並核發
    權利移轉證書，如該署行使買回權確定後（若有爭執而涉訟
    ，需經訴訟程序確定），拍定人所繳之保證金無息退還。惟
    就買回權利有所爭執時，非聲明異議程序所得審究，應尋訴
    訟途徑以資解決。應買人應於投標前審慎評估內政部營建署
    於拍定後，將以前開價額（6,615,716元）行使買回權，評
    估後決定是否參與投標應買，若得標後不得以前開情形為由
    異議而主張拍賣無效或主張撤銷拍賣程序或向本院請求損害
    賠償，如有不同意者，請慎重考慮勿投標，投標應買視為同
    意此拍賣條件」。
　⒉上開拍賣條件既經鈞院111年重訴字第為45號判決確認內政部
    國土管理署於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不得行使優先承購權，預告
    登記內容對拍定人無任何拘束力，準此，不動産一旦拍定繳
    足價金，執行法院即應核發權利移轉證書，並囑託登記機關
    塗銷查封登記，登記機關並應同時塗銷預告登記，凡不動產
    有預告登記者，執行實務均如是處理，惟本案卻反其道而行
    ，從而上開拍賣條件實已全然牴觸土地法第79條之l第3項規
    定，違法創設法律所無之拍賣取得所有權障礙，嚴重損及參
    標人及各債權人、債務人權益甚明。
　㈥爰依法提出異議，就原裁定駁回聲請人於111年9月2日及同年
    12月l日、ll2年ll月17日、113年l月24日及同年3月29日就
    鈞院公開拍賣程序所定之拍賣條件聲請變更、除去暨聲明異
    議之裁定廢棄等語。
四、經查：
　㈠原裁定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之建物、土地登
    記謄本所有權部之其他登記事項，經利害關係人國土管理署
    請求預告登記登載：「本筆合宜住宅房地，願自取得所有權
    登記之日十年內，…如有違反…，願以承購房地原價85％之價
    格，移轉於請求權人…」，執行法院於進行第一次拍賣程序
    前發函詢問國土管理署陳述意見，嗣經該署具狀表明若此標
    的拍定時，將行使買回權，並陳明其依監察院函文意見請求
    執行法院於拍賣公告中應載明此一事實，俾以避免「假弱勢
    購屋、真轉售套利」情事發生。是執行法院認國土管理署若
    於系爭不動產拍定時行使買回權，定會影響應買人之應買意
    願及出價，且足以影響拍定人是否能取得所有權及債權人受
    償額度，又該買回權之存否係屬實體爭議訴訟，非執行法院
    得以異議程序予以審究，且實體訴訟曠日廢時，如此重大訊
    息應予揭露始符法制，故駁回異議人請求撤銷、變更及除去
    111年12月5日第一次拍賣公告「使用情形欄」第八點記載。
　㈡本院認執行法院於進行拍賣程序前發函詢問國土管理署陳述
    意見，而於111年12月5日第一次拍賣公告使用情形欄第八點
    載明：「……故本件拍定後將通知內政部營建署是否行使買回
    權利；嗣該署未於本院通知期限內行使買回權利時，本件再
    通知拍定人繳交尾款並核發權利移轉證書，如該署行使買回
    權確定後（若有爭執而涉訟，需經訴訟程序確定），拍定人
    所繳之保證金無息退還。惟就買回權利有所爭執時，非聲明
    異議程序所得審究，應尋訴訟途徑以資解決……」等情，是原
    審依通常調查之方法查得上開拍賣標的之使用情形，並記明
    於拍賣公告上，執行程序並無違誤可言。依我國社會就不動
    產交易之一般情狀，不動產上是否有設定負擔，是否有預告
    登記之情形，涉及該不動產之移轉、使用會不會發生麻煩，
    這會影響買受人承買之意願及願意支出之價格，可認係屬足
    以影響交易之重大資訊。依前揭說明，自應於拍賣公告上為
    詳實之記載，充分揭露資訊使應買人知悉，以保障拍賣雙方
    之合法權益。是以，本件異議人提起異議所主張之前述理由
    ，與我國法制保障交易安全之精神顯相違背，自難認有理。
    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並無不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5號
異  議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莊正暐  
相  對  人  胡岑誌（原名：胡惟甯）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所為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56920號裁定，提起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5月10日以110年度司執字第156920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異議人於收受該處分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合先敘明。
二、次按拍賣不動產，應由執行法院先期公告；前項公告，應載明下列事項不動產之所在地、種類、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調查所得之海砂屋、輻射屋、地震受創、嚴重漏水、火災受損、建物內有非自然死亡或其他足以影響交易之特殊情事及其應記明之事項；拍賣之不動產已有負擔，或債務人之權利受有限制，或他人對之有優先承買權利等情形，亦應於拍賣公告載明，強制執行法第81條第1項、第2項第1款及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43點第6款定有明文。復按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仍應解為買賣之一種，並以拍定人為買受人，以拍賣機關代債務人為出賣人。而拍賣物買受人依強制執行法第69條、第113條規定，就物之瑕疪無擔保請求權，故就上開足以影響應買人承買意願之重大資訊，執行法院應依同法第77條之1規定詳為調查不動產現況，於拍賣公告上為詳實之記載，充分揭露資訊使應買人知悉、注意，以利其決定是否應買或願出之價額，俾維債權人、債務人之權益，確保拍賣之正當性及實效性（最高法院109年台抗字第1362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強制執行法第81條第2項第1款所指應記明事項，係指執行法院依通常調查之方法，查明執行標的物之情形後，應將調查所得記載於拍賣公告而言。執行法院於實施強制執行拍賣不動產時，應就拍賣標的物當時之客觀狀態、占用狀況，依形式觀察或通常之調查方法所得，併就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於拍賣實施前所陳報之事項加以記載於拍賣公告，逾此範圍或通常之調查方法所能得知之事實，而為執行法院所不知者，則不在執行法院應予公告之範圍（最高法院105年台抗字第27號裁定參照）。末按強制執行事件屬非訟事件性質，執行法院僅得為形式上審究，無權調查審認當事人實體上權利義務之爭執。故於強制執行程序中，當事人就實體上之權利有爭執時，應另提起訴訟，非僅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聲明異議所能救濟（最高法院104年台抗字第564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㈠預告登記保全之請求權為債權性質，不具物權效力
　⒈土地法第79條之l第3項規定：「預告登記，對於因徵收、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無排除之效力」，其立法理由為：「國家基於強制權力所為之徵收、徵用、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而為之新登記，倘亦予排拒，則顯有礙公益，並易起弊端，與創設預告登記之原旨有悖。有鑑於原有土地法缺乏相關明文規定，實有增列預告登記與徵收、徵用、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相競合時效力條文之必要」。
　⒉預告登記在於公示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與登記名義人間債之關係，使大眾知悉決定要否再與登記名義人為交易，又預告登記請求權係在保全對登記名義人土地移轉之私法上請求權，並非真正取得土地之所有權，故預告登記保全之請求權係為債權非屬物權性質，是預告登記僅能拘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與原登記名義人，尚無拘束第三人之效力（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1947號判決參照）。
　⒊又預告登記係對於他人之土地權利，為保全其請求權而預先所為之登記，為限制登記之一，亦屬保全登記，其目的在於限制土地登記名義人對其土地有妨害保全之請求權之處分。而預告登記保全之請求權係為債權非屬物權性質，與查封、假扣押等其他限制登記所保全債權之請求權同（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4年訴字第558號判決參照）。
　⒋按預告登記，既不具有物權效力，即無物權之追及效力，則預告登記只為公示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與登記名義人間債之關係，其拘束效力，不及於繼受取得其物之人。故拍定人依強制執行法規定取得不動產，不待登記即已取得不動產物權，其原存在之預告登記之內容，對拍定人已無任何拘束力，拍定人並不繼受該預告登記之限制。是已依土地法第79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預告登記之建物經法院拍賣後，囑託登記機關辨理塗銷查封登記時，登記機關應同時塗銷預告登記，並於登記完畢後通知原囑託機關及原申請人（內政部95年3月2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96號函參見）。又依土地法第79條之l第1項之規定觀之，預告登記所欲保全之請求權種類及內容繁多，似不宜一蓋而論，惟依物權法定主義（民法第757條參照），預告登記之內容應不具物權效力（法務部94年11月29日法律決字第0940040644號函參見）。
　⒌依上開土地法、法院判決及行政函釋，足認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就本案執行標的不動産所為預告登記保全之請求權（亦即不動産移轉請求權），不論型態為何，抑不論登記請求權人係私人或公法人，均僅為債權性質非屬物權，預告登記非物權登記，係登記權利人與登記名義人間之私法行為，其效力僅及於雙方當事人間，不具物權效力，自無從創設具物權效力之優先承買權。
　㈡預告登記無排除強制執行效力：本案不動産經鈞院110年司執字第156920號強制執行在案，依上開土地法、法院判決及行政函釋，不動産之預告登記業因強制執行而中斷效力，不動産拍定後，原存在之預告登記內容，對拍定人無任何拘束力，拍定人不繼受該預告登記之限制，執行法院囑託登記機關塗銷查封登記時，登記機關應同時塗銷預告登記，從而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之不動産移轉請求權依法已不得行使，殊屬無疑。
　㈢不動産預告登記之「出售」，不包含強制執行拍賣：
    本案不動産謄本記載之預告登記內容為：「請求權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內政部營建署，本筆合宜住宅房地，願自取得所有權登記之日起十年內，除繼承或依法強制信託外 ，不得出售、出典、贈與、交換或信託移轉予他人，如有違反前述事項，願以承購房地原價85％之價格，移轉予請求權人。依上開預告登記意旨，所稱「出售」，係指債務人胡岑誌（原名：胡惟甯）於閉鎖期內「自行意定出售」，始可能由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行使移轉請求權，倘係遭強制執行拍賣，因非出於「自行意定出售」，債務人根本無從將不動產移轉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所有，從而本案不動產遭強制執行拍賣者，非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得行使移轉請求權之類型，質言之，該預告登記僅能拘束一登記名義人所為處分，無拘束第三人（即抵押權人或執行債權人）之效力。
　㈣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訴請以預告登記價格優先承買本案不動產之訴訟，業經鈞院111年重訴字第645號判決駁回並確定在案。
　㈤鈞院民事執行處原核定之拍賣條件於法不合：
　⒈鈞院民事執行處原定111年12月5日之第一次拍賣公告（已停拍），其拍賣條件記載：「本件拍賣標的係屬板橋浮洲合宜住宅之房地，依不動產登記謄本所載，債務人願自取得所有權登記之日起十年內，除繼承或依法強制信記外，不得出售、出典、贈與、交換或信託移轉予他人，如有違反前述事項，願以承購房地原價85％之價格，移轉予請求權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內政部營建署），並辦妥預告登記。又內政部署已於民國110年12月2日，依監察院同年10月19日110內調0038案號調查報告，以營署管字第1101238913號來函，表示將行使買回合宜住宅之權利，並於111年7月l5，函復本院買回之價格為新臺幣（下同）6,615,716元。故本件拍定後將通知內政部營建署是否行使買回權利；嗣該署未於本院通知期限內行使買回權利時，本件再通知拍定人繳交尾款並核發權利移轉證書，如該署行使買回權確定後（若有爭執而涉訟，需經訴訟程序確定），拍定人所繳之保證金無息退還。惟就買回權利有所爭執時，非聲明異議程序所得審究，應尋訴訟途徑以資解決。應買人應於投標前審慎評估內政部營建署於拍定後，將以前開價額（6,615,716元）行使買回權，評估後決定是否參與投標應買，若得標後不得以前開情形為由異議而主張拍賣無效或主張撤銷拍賣程序或向本院請求損害賠償，如有不同意者，請慎重考慮勿投標，投標應買視為同意此拍賣條件」。
　⒉上開拍賣條件既經鈞院111年重訴字第為45號判決確認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於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不得行使優先承購權，預告登記內容對拍定人無任何拘束力，準此，不動産一旦拍定繳足價金，執行法院即應核發權利移轉證書，並囑託登記機關塗銷查封登記，登記機關並應同時塗銷預告登記，凡不動產有預告登記者，執行實務均如是處理，惟本案卻反其道而行，從而上開拍賣條件實已全然牴觸土地法第79條之l第3項規定，違法創設法律所無之拍賣取得所有權障礙，嚴重損及參標人及各債權人、債務人權益甚明。
　㈥爰依法提出異議，就原裁定駁回聲請人於111年9月2日及同年12月l日、ll2年ll月17日、113年l月24日及同年3月29日就鈞院公開拍賣程序所定之拍賣條件聲請變更、除去暨聲明異議之裁定廢棄等語。
四、經查：
　㈠原裁定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之建物、土地登記謄本所有權部之其他登記事項，經利害關係人國土管理署請求預告登記登載：「本筆合宜住宅房地，願自取得所有權登記之日十年內，…如有違反…，願以承購房地原價85％之價格，移轉於請求權人…」，執行法院於進行第一次拍賣程序前發函詢問國土管理署陳述意見，嗣經該署具狀表明若此標的拍定時，將行使買回權，並陳明其依監察院函文意見請求執行法院於拍賣公告中應載明此一事實，俾以避免「假弱勢購屋、真轉售套利」情事發生。是執行法院認國土管理署若於系爭不動產拍定時行使買回權，定會影響應買人之應買意願及出價，且足以影響拍定人是否能取得所有權及債權人受償額度，又該買回權之存否係屬實體爭議訴訟，非執行法院得以異議程序予以審究，且實體訴訟曠日廢時，如此重大訊息應予揭露始符法制，故駁回異議人請求撤銷、變更及除去111年12月5日第一次拍賣公告「使用情形欄」第八點記載。
　㈡本院認執行法院於進行拍賣程序前發函詢問國土管理署陳述意見，而於111年12月5日第一次拍賣公告使用情形欄第八點載明：「……故本件拍定後將通知內政部營建署是否行使買回權利；嗣該署未於本院通知期限內行使買回權利時，本件再通知拍定人繳交尾款並核發權利移轉證書，如該署行使買回權確定後（若有爭執而涉訟，需經訴訟程序確定），拍定人所繳之保證金無息退還。惟就買回權利有所爭執時，非聲明異議程序所得審究，應尋訴訟途徑以資解決……」等情，是原審依通常調查之方法查得上開拍賣標的之使用情形，並記明於拍賣公告上，執行程序並無違誤可言。依我國社會就不動產交易之一般情狀，不動產上是否有設定負擔，是否有預告登記之情形，涉及該不動產之移轉、使用會不會發生麻煩，這會影響買受人承買之意願及願意支出之價格，可認係屬足以影響交易之重大資訊。依前揭說明，自應於拍賣公告上為詳實之記載，充分揭露資訊使應買人知悉，以保障拍賣雙方之合法權益。是以，本件異議人提起異議所主張之前述理由，與我國法制保障交易安全之精神顯相違背，自難認有理。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